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 A38-WP/145 
TE/54 

22/8/13 工  作  文  件 

 

（3 页） 

C1303073 

大会 — 第 38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 31：航空安全 — 正在出现的问题 

事故后对飞行机组成员进行不当物质检测 

（由美国提交） 

执行摘要 

各国和航空业已通过航空安全举措，包括将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纳入国家监

管结构中，提高了安全水平、并减少航空事故发生率。能有这些改进，这与广泛遵守国际民航组织标

准和建议措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已大幅帮助采取以更协作式的做法进行国际事故预防工作。为确

保预防继续是减少事故的主要侧重点，国际民航组织和各国应寻求查明，哪些现有 SARPs 可能会在事

故调查方面出现不同解释、或对其加以更新是有用的。其中一项就是在事故后对飞行机组的不当使用

物质进行检测。虽然事故后检测在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中已有提及，但在事故调查、尤其是

事故后检测方面缺乏共同做法，可能造成一些国家无法适当判断不当物质是否存在、或造成失能。 

行动：请大会： 

a) 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审查现有的 SARPs 和指导材料，判断是否应该要求提出一项具体标准，以

便促进在航空事故后，很快地针对任何机组成员的不当使用物质进行检测；和 

b) 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在审查和磋商后，就这项活动的标准修订或制定向大会第 39 届会议提供建

议。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附件 1 —《人员执照的颁发》 

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 

附件 3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 

Doc 8984 号文件：《民用航空医学手册》 

Doc 9654 号文件：《在航空工作场所不当使用物质的预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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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过去十年，航空安全出现了巨大的进步。航空旅行从未像今天这么安全，绝大部分是因为各国、

国际民航组织和业界的合作和协作，是以一种共同和标准化意图的方式开展工作。在发生航空事故时，

各国和航空业必须合作查明可能造成事故的因素，减缓查出的危害，最终通过查明肇事因素而预防未来

事故。遵守国际民航组织附件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极大地帮助确保国际事故预防工作保持协调

和统一。 

1.2  各国应确保调查的重点在于尽可能获得最多的信息，以帮助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就减缓未来风

险的行动提出建议。因此，有必要调查所有可能造成事故的因素。人的表现因素在导致事故的各种事件

中特别是一大关键要素，而且通常被指出是主要原因。在航空事故发生之后，调查员必须马上有能力收

集、保存和检测已腐坏的证据，判断不当的物质是否已经造成对安全关键的人员表现失能。目前的国际

民航组织 SARPs 和指导材料并未具体要求在事故之后，针对存活的飞行机组成员或其他对安全关键的

个人进行这种事故后检测。 

2.  讨论 

2.1  国际民航组织已经在附件和指导材料中处理了不当使用物质和精神健全的问题。附件1 —《人

员执照的颁发》和附件2 —《空中规则》中针对从事关键安全职能的个人，提出了不当使用物质的标准。

在这些标准之下，一个人如果是在任何可能使其失能的精神活性物质影响下，则不得行使执照或相关等

级的特权或行使对安全关键的职能。一项建议措施则涉及缔约国在航空界预防不当使用物质进程中的作

用。缔约国应该在可行的范围内，尽量保证查明涉及任何不当使用物质的所有执照持有人，并将其从对

安全关键的岗位上撤职。只有当这些个人的不当使用物质问题治疗成功或停止后，方可返回对安全关键

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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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虽然国际民航组织的《在航空工作场所不当使用物质的预防手册》（Doc 9654 号文件）就滥用

物质方案提供了指导，但就运营国或运营人在查明和预防飞行机组成员和其他对安全关键的个人不当使

用物质方面的特定作用，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指导，尽管这两者都有独特的地位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过，

运营国有很好的条件要求其运营人对从事安全关键职能的雇员进行不当使用物质检测。 

2.3  有鉴于在航空器事故立即发生后的时机，对侧重查明可能的事故因素十分关键，美国认为国际

民航组织附件的现行规定不足以规范或要求在事故后就对安全关键的人员进行不当物质检测。 

2.4  虽然不当使用物质的事件在历史上一直不多，但在事故后检测可以很快地排除可能造成事故的

因素之一。此外，定期进行事故后检测可继续核查对安全关键的人员不当使用药物的比例是否仍相对罕

见。 

 

 

                                                        
1 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1 第一章第 1.2.7.3 节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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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立一项国际民航组织标准以阐明共同做法，供各国用于进行和沟通关于事故后对安全关键人

员进行不当使用物质的检测，将有助于推广国际接受并实施此种方案。在这方面，预见在出现事故时，

运营人将确保在根据运营国树立的标准下建立的方案，及时地进行事故后检测。不管事故在何处发生，

运营人将有义务安排进行事故后检测。在运营国并未根据国际程序建立关于事故后检测的适当要求时，

则应该建立此种要求。此外这项标准应在运营国并未就检测方案建立要求时，允许发生地国要求进行事

故后检测。由于系统性的事故后检测将包括敏感的个人信息，必须决定以何种进程和方法来实施以便配

合标准制定。 

—完— 


